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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此乃深圳長城開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科技」）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
券交易所（「深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開發科技為長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開發科技的A股於深交所上市。

承董事會命
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蕭裕俊

中國深圳，2008年7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盧明先生、譚文鋕先生、王金城先生、楊軍
先生、蘇端先生、傅強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三立先生、王琴芳
女士及黃英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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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08年 7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2008 年 7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至全体董事，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收购 ABLE、

PEARL、太平洋公司所持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 15%股权事宜》：其中收

购 ABLE SUCCESS LIMITED14.8%股权，收购价格 98,666,255.91 元；收购

PEARL WEALTH LIMITED0.16%股权，收购价格 1,066,661.80元；收购北京太

平洋路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0.04%股权，收购价格 266,665.45元，共计收购

价格为 99,999,583.16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长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将分别持有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 42%、15%和 43%的股权，即本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开发磁记录 57%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该事项已获长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长城科技股东批准，本项交易尚需获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务部批准。 

审议结果：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郝春民、姚小聪、李致洁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收

购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收购股权公告 [ 公告编码：2008-029 ]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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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2008-029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本公司 指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香港 指 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长城科技 指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磁记录 指 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 

ABLE 指 ABLE SUCCESS LIMITED 

PEARL 指 PEARL WEALTH LIMITED 

太平洋公司 指 北京太平洋路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 交易概述 

1、 2008年7月22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

ABLE、PEARL和太平洋公司分别签署股权收购合同，开发香港分别以人

民币 98,666,255.91元、 1,066,661.80元、 266,665.45元收购ABLE、

PEARL、太平洋公司持有的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14.8%、

0.16%、0.04%股权，以上收购股权合计为15%，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99,999,583.16元。 

2、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及通过全资子公

司开发香港持有开发磁记录的股权将由原来的42%增至57%。 

3、 本公司董事会、开发香港董事会于2008年7月22日分别审议了本次股权收

购预案，本公司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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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认为该收购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4、 本项交易不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5、 本项交易已获长城科技董事会、长城科技股东批准。 

6、 本项交易需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ABLE SUCCESS LIMITED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日 

法定代表人：卢永逸 

注册资本：50,000美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各项投资业务。 

（2） 企业名称：PEARL WEALTH LIMITED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成立日期：2003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陈德志 

注册资本：50,000美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投资高科技及高增长业务，同时参与其他金融投资。 

（3） 企业名称：北京太平洋路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 

成立日期：2000年1月10日 

法定代表人：姚小鸣 

注册资本：1,500,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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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技术开发，信息咨询，投资顾问；销售；通讯器材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电子计算机，五金，交电，百货。 

2、 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情况 

ABLE的实际控制人为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全资子公司，中信

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183）；PEARL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德志；太平洋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为姚小鸣、于中勇。 

3、 财务情况 

中信国际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港元）                            

项  目 2007年度 2006年度 2005年度 

销售收入 233,071,110 200,568,147 39,403,546 

                                                                                                                                                 
4、 ABLE、PEARL、太平洋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ABLE、PEARL、太平洋公司分别持有的开发磁记录

14.8%、0.16%、0.04%股权，合计15%股权。 

开发磁记录于1995年12月在深圳注册成立，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5136.26万元，长城科技、本公司、ABLE、PEARL、太平洋公司分别持有其

43%、42%、14.8%、0.16%、0.04%股权。开发磁记录主要从事研制、开发、

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硬盘驱动器的核心部件—硬盘盘基片，公司目前产销量为全

球第二位，占全球硬盘盘基片的20%以上。 

开发磁记录无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及收购的情况，无涉

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开发磁记录2005年度~2007年度审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  标 2008.3.31 
（未经审计） 

2007.12.31 
（经审计） 

2006.12.31 
（经审计） 

2005.12.31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693.21 110,266.48  84,713.14    68,0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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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37,198.32 38,440.83  26,051.03  23,987.99

应收款项总额 25,018.77 29,051.64  19,883.80       18,628.08

或有事项总额 0 0 0 0

净资产 74,494.89 71,825.65 58,662.11    44,023.92
   

指  标 2008年1-3月 
（未经审计） 

2007年度 
（经审计） 

2006年度 
（经审计） 

2005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647.38 130,479.30  118,266.25  80,359.75

营业利润 3,072.91 13,920.15  15,060.90       11,394.02

净利润 2,832.80 13,142.18  14,265.46     10,385.94

四、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 交易金额 

（1） 收购ABLE 14.8%股权，收购价格98,666,255.91元； 

（2） 收购PEARL 0.16%股权，收购价格1,066,661.80元； 

（3） 收购太平洋公司0.04%股权，收购价格266,665.45元； 

（4） 以上交易收购总额为99,999,583.16元。 

2、 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以2007年经审计净资产作为定价参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股

权收购价格为每股2.6522元人民币。 

收购价格包括ABLE、PEARL、太平洋公司分别持有的开发磁记录共计

15%股权及股权收购完成后在开发磁记录所应拥有的与股权相对应的所有其它

权益。 

3、 交易结算方式 

开发香港于本合同签署并经双方股东批准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50%目标股

权收购价款，剩余50%收购价款于股权转让完成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并按

支付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成美元支付。 

4、 因本合同项下目标股权转移所产生的税费由各自分别依法予以承担（其中

乙方的所得税由乙方承担，并按中国有关税法由乙方申报，甲方代扣代缴）；

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由双方各承担50%。 

5、 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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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发香港董事会、本公司董事会、ABLE、PEARL、太平洋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会依法批准本次交易。 

（2） 长城科技股份限公司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市规则进行披露及

获得股东批准本合同及其项下的交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本次交易。 

（4） 在以上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十个工作日内，ABLE、PEARL、太平洋公

司将目标股权转让给开发香港，并协助开发香港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工

商、税务登记手续；上述相关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完成后，即视为本合

同项下股权转让完成。 

6、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对因其违反本合同或其项下任何声明、保证或义务而使对方承

担或遭受的任何损失、索赔及费用，应向对方进行足额赔偿。双方在本

合同项下的赔偿责任以各自收购价款为上限。各方的违约责任自本合同

签署日起计为期一年。 

（2） 若收购方未按本合同规定期限支付收购价款，逾期10天后每日按未支付

款项的万分之五向交易对方支付利息。 

7、 争议解决 

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管辖并据其进行解释。双方在履

行本合同过程中的一切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

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 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1、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2、 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3、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向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换股收购开发磁记录股权预案将在条件合适时继续实施。 

六、 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开发磁记录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产业链

整合的既定发展战略，是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计算机核心零部件业务的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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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将有利于推动长城开发硬盘产业向纵深发展，形成更加集中、专业的大规

模化生产，以提高公司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化效益。 

本次拟进入公司资产盈利能力较强，各项财务指标良好。收购完成后，公

司盈利能力增强，现金流入增加，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从而更好的为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 

七、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本次股权收购进展情况的披露义务。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董事会、开发香港董事会关于本次收购事项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签署的《关于收购资产事项的独立意见》； 

3. 本公司与ABLE SUCCESS LIMITED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 

4. 本公司与PEARL WEALTH LIMITED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 

5. 本公司与北京太平洋路路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收购合同》； 

6. 开发磁记录2005年度~2007年度审计报告和最近一期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